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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讲座介绍第三国侨民(即非欧盟公民, 包括中国侨民)在卢森堡三月以上的独立
工作者经商居留(即所谓 « 老板居留 »)的条件, 申请程序和居留证的有关规定. 
一. 条件 : 第三国侨民如果符合下列条件, 有权获得在卢森堡三月以上的独立工作者经

商居留 : 
1. 证明拥有所申请的职业的执业资格, 必要时包括在相应的职业公会和登记表注

册, 
2. 证明符合 1988 年 12 月 28 日关于手工业者, 商人, 工业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的

从业资格的法律规定, 
3. 提供拥有打算在卢森堡执业的经济来源证明, 
4. 打算在卢森堡执业的经济活动对卢森堡的经济有利, 评判标准为 : 

• 经济需要或作用, 
• 有利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的一体化, 
• 开业计划的生命力和持续性, 
• 创造就业机会, 
• 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投资, 
• 创新或专业活动, 
• 社会和文化利益. 

5. 拥有合适的住房. 
二. 程序 :  

1) 向外交部移民局递交申请材料 (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材料). 
2) 外交部移民局将上述所有材料移交外国独立工作者咨询委员会. 委员会出具咨

询意见给外交部移民局 (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期限). 
三. 居留 : 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侨民将获得 « 独立工作者经商居留 ». 有效期最长为三年, 

到期可申请延期三年. (居留证的具体申请手续请参考讲座 3 的介绍). 
四. 独立工作者经商居留的撤消, 拒绝和拒绝延期  

有下列情况之一, 上述居留可以被撤消, 拒绝和拒绝延期: 
• 在卢森堡合法居住两年内, 出现在某 12 个月期间的三个月没有足够的个人

经济收入,  
• 或者在卢森堡合法居住两年以上, 出现在某 12 个月期间的六个月没有足够

的个人经济收入. 
 (上述信息仅供参考, 具体事项, 请咨询律师, 并以其意见为准) 


